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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-115 年教育部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─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地學校 

「設計教育議題課程分享會」實施計畫 

壹、計畫依據 

依據教育部 113年 3月 29日臺教師（一）字第 1132600283C號函辦理。 

貳、計畫目的 

一、溝通美感教育課程之核心內容，聚焦專業支持系統，強化橫向統整功能。 

二、建置美感教育大學基地學校與南區種子教師的輔導網絡，落實輔導基地各縣市學

校之教學支持系統。 

參、辦理單位 

主辦單位：教育部  

承辦單位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（南區基地） 

肆、活動內容與注意事項 

一、 活動主題：設計教育議題課程分享會 

二、 活動內容：邀請 113 學年度、114-1 學期施作基本設計 / 設計教育議題課程教師

分享教學經驗，包含「科技與資訊」、「溝通行為(SEL)」、「海洋」、「城鄉環

境」四大議題為主。 

三、 活動時間：115 年 5 月 22 日（星期五），09:00 報到，09:30 活動開始至 16:30

結束，活動結束後核發 5.5小時研習時數。 

四、 活動地點：大臺南會展中心  大員廳（臺南市歸仁區歸仁十二路 3號）。 

五、 參加對象：嘉義縣、嘉義市、臺南市、高雄市、屏東縣、金門縣、澎湖縣市之國

中、高中職視覺藝術教師，或對美感設計課程有興趣之教師皆可報名。 

六、 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 115 年 04 月 30 日（星期四）止，於報名截止後 MAIL 活動

通知。 

七、 報名網址：請務必上網報名 

 

https://forms.gle/XNHbFooxegTXuDg3A 

https://forms.gle/XNHbFooxegTXuDg3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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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教師相關交通費（請填寫附件 1 領款收據）、代課鐘點費（請填寫附件 2 代課鐘

點費申請單）等費用由本專案計畫支應。 

九、 為配合活動時間，本計畫支付金門縣、澎湖縣離島學校、偏遠地區學校教師前一

晚住宿費用；因活動結束無適合回程班機，金門縣教師亦可申請活動當天住宿費

用，起訖地點以服務機關至活動主辦地來回為主。 

十、 聯絡人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專案助理林怡伶、劉恩均、林玥君。 

電話：07-7172930分機 3004，南區基地信箱 artcampus123@gmail.com  

mailto:南區基地信箱artcampus123@gmail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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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研習議程 

上午場 

 
 
 
 
 
 
 
 

時間 主題 主講人 

09:00-09:30 報到 

09:30-09:40 開場致詞 

南區基地 

孫祖玉  主持人 

姚村雄  協同主持人 

林維俞  協同主持人 

總計畫團隊 
曾成德  主持人 

劉惠媛  共同主持人 

科技、資訊議題   

09:40-10:00  平衡的維度 高雄市立陽明國民中學  邱于欣 教師 

10:00-10:20  與二十年後的我對話 嘉義市立玉山國民中學  張銘修 教師 

10:20-10:40  膠片再創新生命 臺南市立官田國民中學  林武成 教師 

10:40-11:00 回饋與討論 

溝通行為(SEL)議題  

11:00-11:20  
美感與科技的交織： 

情緒色彩繪本創作 
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王筱婷 教師 

11:20-11:40  隨風輕頌 高雄市立民族國民中學  陳鈺婷 教師 

11:40-12:00  回饋與討論 

12:00-13:00  午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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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場 
 

時間 主題 主講人 

海洋議題 

13:00-13:20  我的那一片海 嘉義市立南興國民中學 黃珮綺 教師 

13:20-13:40  Waste to Art -part1 金門縣立金沙國民中學 李婉琪 教師 

13:40-14:00  
解剖自然與海洋： 

從貝塚到花卉的圖案拼貼創作 
高雄市立高雄高級中學  陳芊妤 教師 

14:00-14:30  回饋與討論 

14:30-14:40  中場休息 

永續城鄉議題 

14:40-15:00  
字型觀察家 

—合文字比例與構成美感練習 
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 陳潔婷 教師 

15:00-15:20  光的小宇宙：家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李倩雯 教師 

15:20-15:40  構出校園，造化自然 國立恆春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鄭怡婷 教師 

15:40-16:10  回饋與討論 

16:10-16:20  QA 時間 

16:20-16:30  計畫主持人 / 總計畫團隊師長 活動總結 

 

陸、經費來源 

113年至 115年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—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地學校計畫核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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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交通方式 

大臺南會展中心 交通資訊 

地點：大臺南會展中心  大員廳 (臺南市歸仁區歸仁十二路 3號)  

  

http://w3.nknu.edu.tw/introduction.html
http://w3.nknu.edu.tw/introduction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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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開車 

● 臺南出發→台 86線→上崙交流道(大潭出口)→抵達 

● 臺北、臺中、高雄出發→國道 1號 / 國道 3號→仁德交流道接台 86線→上崙交流道(大潭出口)→

抵達 

停車資訊 

本中心停車棟 B1、3F、4F 設有室內汽車停車格 550格，並於 3F設有電動車充電樁；戶外機車格

則有 464格。 

✦ 收費標準：汽車：1小時 / 40元、一天最高 160元。 

▲停車費需自付，恕無法核銷。 

大眾交通運輸 

搭乘高鐵 

搭乘至高鐵台南站，2 號出口步行約 5分鐘抵達。 

搭乘臺鐵 

搭乘台鐵抵達沙崙站，出站步行約 5分鐘抵達。 

搭乘高鐵快捷公車 

可搭乘 H31、H62、8042、紅 14、紅 3與綠 16車次抵達高鐵台南站，步行至會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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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領款收據 

美感與設計課程創新計畫 南區共學社群 

日期   年     月     日（  ）      

差旅費用 

（實報實銷） 

交通費 

____月____日，啟程搭乘高鐵 / 台鐵 / 客運(_______至_______) 票價________元 

____月____日，回程搭乘高鐵 / 台鐵 / 客運(_______至_______) 票價________元 

捷運費用 (_______至_______) 票價________元 

自行開車：服務機關至會場共：_______公里* 3 元* 2(來回)= ___________元 

▶ 恕不包含過路費、停車費。 

   可自行附上 google map 截圖 (請設定：避開收費道路) 

住宿費 

3,500元 X ______晚 （收據上請註明日期） 

抬頭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統編：76014004 

交通費+住宿費=共___________元 （相關票據請於活動結束兩周內寄回南區基地） 

服務單位  職  稱  

手機  電子信箱  

身分證字號  領款人姓名 
（簽章） 

戶籍地址  

※說明： 

1.以上資料以電子及紙本形式提供帳務處理及課稅依據，依會計法規定保存 10 年，當您填寫時，視同您

瞭解且同意本校依善良管理人責任，蒐集、處理以上個人資料。 

2.本校代理公庫為臺灣銀行，若個人帳戶非屬臺灣銀行與郵局者，將依規定收取「匯款手續費」30 元

（由匯款薪資 / 所得中扣除）。 

3.敬請師長儘量提供「臺灣銀行」或「郵局」帳戶作為匯款帳戶。 

匯款資料 

（請擇一填寫） 

戶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匯款帳戶須為本人帳戶）   

郵局 局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： 

銀行 銀行名：                分行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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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南區美感教育大學基地學校—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

共學社群活動基本代課鐘點費申請表 

一、基本資料 

(一) 校名：_________________       統編：_________________ 

(二) 請領經費：__________元整 

二、教師參與資料 

 (一) 參與教師姓名：______________     

 (二) 擔任職務：□主任 □組長 □導師 □科任老師 □其他（請說明）            

 (三) 共需       節基本代課鐘點費 （不含超鐘點時數）。 

 (四) 計算明細： 

活動內容 所需節數 單價 合計 備註 

115年 5月 22日 

設計教育 

議題課程分享會 

   

國小 405元/節 

國中 455元/節 

高中 505元/節 

依據 114.12.31 修正「公立中

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

給基準表」核實支給 

*本於活動結束後 2周核章完掛號郵寄至南區基地。 

 郵寄地址：80201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號（高師大美術系—美感教育辦公室） 

 南區基地信箱：artcampus123@gmail.com 

 聯絡人：專任助理林怡伶、劉恩均、林玥君，07-7172930#3004。 

*請一併附上 1.貴校「預開領款收據」（收據抬頭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） 

2.核章後「代課鐘點費申請表」 

3.教師「課表」 

 

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機關首長 

   

 

 

 


